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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工廠昇降設備合法化」辦理流程圖 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 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 

管理人(工廠業者)或專業廠

商提出升降設備檢查申請 

查核資料

以〈B-18〉竣工檢查

表正式取得檢查登記證

查核

資料

核

發

使

用

許

可

證

合格 

按月彙整 

陳報主管機關

工程替代方案 

依現場情形及
專業評估決定
最合適之違章
昇降設備工程
改善替代方案 

昇降設備工程
改善完成，符
合建築及職安
法令要求。 

設備或建物明確無
法符合建築法要求 

第三方檢查機構(經內政部指定
昇降設備檢查機構)《依據本方
案訂定之「既有工廠昇降設備定
期檢查表」每年實施檢查一次》 
，至 110/05/27 截止。 

申請檢查 

設有昇降設備之事業單位 

(工廠業者) 

經檢查合格後發給： 
1. 已有機構用印之「既有工廠昇降

設備定期檢查表」 
2. 設備載重達 1 噸以上者，另製作

未有地方政府用印之「既有工廠
昇降設備定期臨時使用證明」 

1. 檢查合格之「既有工廠昇降設備定期檢查表」
。(設備載重達 1 公噸以上者，須另附第三方
檢查機構印製之「既有工廠升降設備定期臨時
使用證明」)。 

2. 填具完整之「既有工廠昇降設備定期檢查切結
書」。 

3. 已依本方案規定投保之保險證明文件。

備妥文件 

依升降設備載重區分

1 公噸以上未達 1 公噸 

工廠業者自行留存佐證文
件，得替代工廠公安申報
昇降設備許可證項目。 

地方政府(縣市政府及特
設主管機關)《依據「既
有工廠昇降設備使用認
定基準方案審查標準表 
」實施書面審查》 

函送 

經書面審核合格，核發使用證明，得替
代工廠公安申報昇降設備許可證項目。 

經地方政府用印始生效 

設備或建物符
合建築法要求 

展延「勞動部列
管昇降設備回歸
建築法管理輔導
計畫」至 109 
/12/31 截止。 

依〈B-18-1〉
檢查合格，
發給臨時 
許可證。 

申請檢查 

按月彙整陳
報主管機關 

申請輔導 


